



合物协字﹝2025﹞48号
关于2025年度优秀会员单位申报的通知
各会员单位：
为表彰在2025年度为协会发展、行业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单位，树立先进典型、弘扬优良作风，进一步激发会员单位的积极性与责任感，增强协会凝聚力和影响力，根据七届八次会长办公会决定，组织开展2025年度优秀会员单位选树工作。相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凡2025年10月31日前入会的会员皆可申报。但存在以下情形的，不纳入选树范围：
1.近三年内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违约，受到相关行政或司法部门处理处罚、信用扣分等情形的；
2.存在严重失信行为，在“信用中国”等相关信用信息平台有失信记录的；
3.违反协会诚信自律公约，被协会约谈或未缴纳和拖欠会费的；
4.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自评申报。自愿申报的会员单位按附件1进行自评，并附相关证实材料，于2025年12月20日前将扫描件提交至协会电子邮箱2683880281@qq.com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（二）核实公示。秘书处根据申报材料，结合自评和协会日常记录予以核实、计分并排序，并在协会门户网站进行公示3日，经公示无异议的纳入最终表彰名单。
（三）荣誉授予。对排名前30位的，区分会员类型，分别授予“2025年度优秀会员单位（物业服务）”和“2025年度优秀会员单位（配套物业服务供应商）”。
对排名前30位的物业服务配套服务供应商单位，自愿按附件2申报，并提交至少3家物业企业（需为本会会员单位）良好以上服务推荐证明的，还将授予“2025年度配套物业服务诚信供应商”荣誉。
相关事宜可咨询秘书处，0551-62646808。

附件：1.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
      2.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诚信服务供应商申报表

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
2025年12月1日

附件1

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评价项目
	申报说明
	自评得分
	协会
审核

	一、会议与活动积分（150分）

	1.会议、培训、市内观摩（每次记3分，满分15分）
	
	
	

	2.文体、竞赛、志愿活动（每次记5分，满分35分）
	
	
	

	3.行业外部交流考察、博览会活动（每次记5分，满分20分）
	
	
	

	4.承办或协办相关活动（规模50人以下记10分，50人以上记20分，满分50分）
	
	
	

	5.参加本会组织的优秀评比表等并获表彰（每次记2分，满分10分）
	
	
	

	6.积极参与各类法规政策征求意见，并提交（每份记5分，满分20分）
	
	
	

	二、会费积分（50分）

	7.当年会费缴纳（每年6月30日前交纳记20分、7月1日后交纳10分，每年底提前交纳下一年度会费另记10分）
	
	
	

	8.成功推荐其他单位入会（每家记5分，满分20分）
	
	
	

	三、其他积分（100）

	9.市协会或市房产局交办政策、文件、课题、标准起草被采用（每项记10分，满分50分）
	
	
	

	11.其他协会认为可以记分的情形（大型活动赞助、冠名等经费支持按每项（次）5-20给予记分，满分50分）
	
	
	


注：1.积分计算周期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；2.“申报说明”一栏如不够填写，可另附页面说明，并附相关证实材料（如有）。

附件2
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诚信服务供应商申报表
	企业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

	企业地址
	

	企业法人代表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企业主营业务
	



	配套物业服务内容
	

	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和外包服务年限
	
	配套服务是否有重大责任事故、有效投诉和媒体有效曝光事件
	□有  □否

	申报承诺：
本单位承诺本表填写内容及所提供的其他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相关责任，并接受评选组织单位相关处理。

        申报单位 （印章）：
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另附材料：
1.企业基本情况（包括公司介绍、产品介绍）；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；
3.相关资质证书及荣誉证书复印件；
4.不少于本会3家以上物业企业会员单位的良好以上服务推荐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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